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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赫美小贷 51%股权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赫美集团”）于近日分

别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的（2020）粤 03

执异 1399 号和（2020）粤 03 执异 1400 号《执行裁定书》，获悉因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贸信托”）对深圳中院司法处置公司持有的深

圳赫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赫美小贷”）51%股权（以下简称“涉

案股权”或“本次拍卖”）提出书面异议。深圳中院受理审查后裁定“撤销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对被执行人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深圳赫美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 51%股权的网络司法拍卖”。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司法拍卖进展情况 

2020 年 10 月 30 日，深圳中院在阿里拍卖·司法网站发布竞买公告称“将

于 2020 年 12月 3日 10 时至 2020 年 12 月 4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公司持有的赫美小贷 51%股权进行公

开拍卖”。2020 年 12 月 4 日，根据阿里拍卖·司法网站上的《网络竞价成功确

认书》获悉：“用户姓名阳江市阿凡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凡提科技”）

通过竞买号 T1523 于 2020 年 12月 04 日在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阿里拍

卖平台开展的深圳赫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51%的股权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

高应价胜出，成交价格 200万元。” 

关于公司持有的赫美小贷 51%股权被司法拍卖的具体情况及被司法拍卖的

原因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 月 5日登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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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类金融

板块控股子公司赫美小贷 51%股权被司法拍卖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 

二、 本次执行异议情况 

1、 异议人基本情况 

异议人（利害关系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 F6 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06653M 

法定代表人：杨林 

2、 提出异议理由 

外贸信托于 2020 年 12月 14 日向深圳中院提出书面异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 截止目前，基于赫美小贷与外贸信托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件，案号为

（2019）京 02 民初 534 号尚未审理终结，本案赫美集团作为共同被告。故外贸

信托为（2019）粤 03执 1455 号执行案件的利害关系人。 

（2） 本次司法拍卖的拟成交买受人阿凡提科技不符合《关于印发深圳市小

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深府[2011]135 号）和《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规范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准入和审核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深府金发

[2013]6 号）中关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资质的规定。 

基于上述理由，外贸信托请求依法审查阿凡提科技是否具备成为小额贷款公

司股东的资质并撤销（2019）粤 03 执 1455 号之一执行裁定项下对涉案股权的网

络司法拍卖。 

同日，外贸信托以“其为（2019）粤 03 执 1455 号执行案件的利害关系人”

及“（2019）粤 03执 1455 号执行过程中涉案股权的评估结果未客观反映真实情

况，其未能及时收到评估报告，评估内容出现严重纰漏，评估程序严重违法”为

由再次请求撤销（2019）粤 03 执 1455 号之一执行裁定，终止对涉案股权的拍卖，

依法重新对涉案股权进行评估。 

3、 司法裁定情况 

http://wltp.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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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院就外贸信托提出的书面异议分别于 2021 年 1 月 5 日和 2021 年 1

月 6 日作出（2020）粤 03 执异 1399 号《执行裁定书》、（2020）粤 03执异 1400

号《执行裁定书》。 

（1）（2020）粤 03 执异 1399 号《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院（2019）粤 03执 1455 号案件中对涉案股权的拍

卖行为确实对异议人外贸信托实现合法债权能够产生影响。因此，异议人外贸信

托属于可以提出执行行为异议的利害关系人，应予以受理审查；本院作出的（2019）

粤 03 执 1455 号之一执行裁定予以强制拍卖涉案股权，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异

议人外贸信托主张终止对涉案股权的网络司法拍卖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经

本院查明，作为涉案股权的买受人阿凡提科技不具备涉案股权受让变更资格，也

不能参与竞买涉案股权。因此，本院于 2020 年 12 月 4日网络司法拍卖成交涉案

股权的执行行为不予确认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以撤销。 

综上所述，异议人外贸信托的异议理由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本院于 2020 年 12月 4日对被执行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有的深圳赫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51%股权的网络司法拍卖； 

二、驳回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的其他异议请求。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

请复议。” 

（2）（2020）粤 03 执异 1400 号《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针对异议人外贸信托再次提出的撤销（2019）粤 03 执 1455 号之一执行裁

定并终止网络司法拍卖涉案股权，与异议人外贸信托在（2020）粤 03执异 1399

号中所提异议请求基本一致，且该项主张业经本院驳回，不再予以审查；其二异

议人外贸信托对涉案股权的议价结果提出异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经审查异议

人外贸信托对涉案股权的议价结果提出的异议，不符合执行行为异议案件的受理

条件。 

综上所述，裁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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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的异议申请。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

请复议。” 

三、 重要提示及对公司的影响 

1、 因深圳中院已作出执行裁定撤销于2020年12月4日对涉案股权的司法拍

卖，本次司法拍卖未成功完成，赫美小贷仍为公司持股51%的控股子公司。本次

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状况产生影响。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净资产仍然为负，前三季度业绩处于亏损状态。

如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继续为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修订），公司将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后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2、 深圳中院对外贸信托主张终止对涉案股权的网络司法拍卖未予以支持，

故公司持有的赫美小贷51%股权存在再次被司法拍卖的可能性，公司将持续密切

关注案件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 公司持有的赫美小贷51%股权被司法拍卖及拍卖被撤销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 公 司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为 《 证 券 时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http://wltp.cninfo.com.cn/

